附件

南通市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重点事项清单

	序号
	监管事项名称
	监管对象
	设定依据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1
	对无需取得许可的无照经营性殡葬服务主体资格的监管
	经营单位及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
	市场监管部门
	民政部门

	2
	对殡葬服务机构安全生产的监管
	殡葬服务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五条、第九十七条
	民政部门
	应急管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
	
	住建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三条
	
	消防救援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
	市场监管部门
	民政部门

	3
	对未经批准擅自兴建殡葬设施的监管
	经营单位及个人
	《殡葬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民政部门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4
	对公墓建造出售超标准面积墓位（穴）的监管
	公墓
	《殡葬管理条例》第十九条
	民政部门
	

	5
	对在禁止区域建造坟墓的监管
	经营单位及个人
	《殡葬管理条例》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三条，《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七十五条，《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第三十三条
	民政部门
	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水利等主管部门

	6
	对未经批准擅自修改公墓建设规划、扩大建设用地面积的监管
	公墓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
	民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序号
	监管事项名称
	监管对象
	设定依据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7
	对在公墓以外的区域建造坟墓的监管
	个人
	《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
	民政部门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8
	对公墓区域以外的已有坟墓进行重建、扩建、硬化处理的监管
	个人
	《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四十八条
	民政部门
	

	9
	对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的监管
	经营单位及个人
	《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民政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

	10
	对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监管
	经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九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第十条
	市场监管部门
	发展改革部门、民政部门

	11
	对不正当价格行为的监管
	经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十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四至第八条
	市场监管部门
	发展改革部门、民政部门

	12
	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监管
	经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
	市场监管部门
	发展改革部门、民政部门

	13
	对殡葬服务和商品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
	经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
	市场监管部门
	民政部门、

公安机关

	14
	对医院太平间殡仪服务业务及非法倒卖或泄露丧者信息、诱导高消费以及勾连欺诈、价格违法等不良行为的监管
	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五条
	卫生健康部门
	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序号
	监管事项名称
	监管对象
	设定依据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15
	医疗机构违规开具或买卖《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的监管
	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二十四条、第五十六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八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二条
	卫生健康部门
	

	16
	对遗体接运服务业务的监管
	殡葬服务机构、经营单位、个人
	《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
	民政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公安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
	公安机关
	

	17
	对办理丧事活动的监管
	殡葬服务机构、经营单位、个人
	《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民政部门
	公安机关

	18
	对违规提供殡葬服务的监管
	殡葬服务单位
	《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十条
	民政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公安机关

	19
	对殡葬中介和民间从业人员的监管
	经营单位及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四十三条，《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
	市场监管部门
	民政部门、

公安机关

	20
	对网络平台和网络祭扫服务的监管
	网络平台、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
	网信部门
	公安机关、

民政部门


备注：根据工作实际情况，监管重点事项清单实行动态管理，适时更新调整。



